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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附加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19532522019052807072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同）。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第三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且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因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被保

险人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以该次意外伤害为直接原因在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

医疗机构住院的，保险人按实际住院天数每次减去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赔天数乘以保险单

上载明的意外伤害住院每日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补贴保险金。

保险期间届满被保险人住院仍未结束的，保险人继续承担该被保险人意外伤害住院津贴

保险金给付责任，但自保险期间届满之日起至出院之日止，最长以90日为限。

在保险期间内，对同一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的天数

以 180 日为限。

免赔额（率）

第五条 免赔天数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险人住院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

（二）治疗非意外伤害而发生的住院；

（三）被保险人在非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第七条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

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保险金额一经确定，中途不得变更。

第八条 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交纳保险费。投保人未按合同约定交纳保

险费的，保险人不承担未交纳期间的保险责任。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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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及其他保险凭证；

（三）保险交费凭证；

（四）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

（五）投保人出具的被保险人的劳动关系证明或聘用合同证明；

（六）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出入院证明、出院小结、诊断证明书、病历；

（七）投保人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八）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九）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

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其他事项

第十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释义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住院：指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入住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的正式病

房，并办理入出院手续，不包括门（急）诊观察室诊疗、其它非正式的病床或者挂床住

院。

（二）实际住院天数：住院满 24 小时为一日，不满 24 小时不予给付意外伤害住院

补贴金。

（三）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指本公司指定的二级以上医院或本公司与投保人共

同协商确定的医院。但不包括主要为门诊、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或相类似的

医疗机构。同时该医院必须具有符合有关医院管理规定设置标准的医疗设备，并且提供

24 小时有合格医师及护士的医疗和护理等服务。


